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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观点

本案争议核心为无书面
合同、未缴纳费用情形下，老年
公寓的责任认定问题。根据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
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
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
务，对方接受时，合同成立。”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等经营场所、公
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

以本案双方虽未签约缴费，但
老年公寓接收老人并提供食
宿、基础看护服务，已形成事实
看护关系。养老机构作为经
营者，一旦接纳老人，便负有与
其服务能力相适应的安全保
障义务，该义务不因试住、免费
而免除。

另外，本案中护工发现
老人头晕、嘴唇青紫等异常状
况后，仅联系家属，未及时拨
打急救电话、实施基础急救，
错失黄金救治时间，存在明显
过错。但是家属拒绝尸检，无
法排除老人心源性等自身病
因，致使完整因果关系难以认
定，法院据此酌定划分责任，
符合司法公平原则。

此案具有非常典型的
警示意义，养老机构需规范
应急救治机制，强化员工急
救培训，完善试住流程，家属
应如实告知老人病史，明确
照护级别、监护责任。发生
纠纷后，尸检往往是查明死
因、划分责任的关键证据，家
属应尽量配合尸检查明具体
原因，否则将承担无法查明
事实的不利后果。王妮娜

【作者系山东国曜琴岛

（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试住免费不免责

▶案件回顾
老人“试住”当天猝死

于老年公寓

73岁的董某乙系安徽

泗县人，2024年曾患脑梗，

走路仍颤颤巍巍。2025年2

月13日，其子董某将其送往

县城某老年公寓，称“先试

住一天，适应就留下，费用

回头再谈”。负责人答应，

未签合同、未收押金，仅作

登记，安排住二楼双人间。

上午10时护工换好床

单送来睡衣，董某摆好降压

药和衣物后离开。17时许

老人吃完馒头、南瓜粥后到

室外慢走。18时05分，护理

员小高发现老人趴在走廊

长椅上，老人称“头晕”，血

压较高，小高紧急联系董

某。18时40分，小高再次查

房发现老人嘴唇发紫、胸口

剧烈起伏、喉咙“咯咯”作

响，立即通知董某。董某赶

到后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

救十余次无效，随即让护工

拨打120。19时07分，医生

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证明载

明“猝死”。法医意见：不排

除“胃内容物反流堵塞气

道”致窒息。老年公寓先行

垫付4万元。

▶庭审焦点
老年公寓要承担多少

责任？

2025年4月21日，董某

起诉要求赔偿共计54.7695

万元。

董某诉称托养关系事实

上已成立，老年公寓未尽安

全保障、护理、救助义务，先

找家属再拨120，错过“黄金

四分钟”。其提交警方笔录、

120接诊单、监控视频等证

据，均指向“食物堵塞气道”，

称若院方及时急救，老人不

至于20分钟内深度昏迷。

老年公寓辩称双方仅

为“临时照看”，属“善意施

惠”，不应担责。通知家属

系遵照董某“有事先打我电

话”的指示，护工非医护人

员无权判断。董某不同意

尸检，不能排除心源性猝

死，原告未能举证因果关

系。调解失败。

▶二审判决
一审适用公平原则恰当

2025年7月23日，泗县

法院从公平原则出发，考虑

到老年公寓未收费、老人入

住当天即死亡及实际照料

情况，判老年公寓酌情赔偿

4.5万元，扣除已垫付的4万

元，还应赔偿5000元。

双方均上诉。二审法

院认为，双方已形成“事实

上的临时看护关系”，老年

公寓负有人身安全保障义

务，不因未签合同、未收费

而免除。工作人员面对老

人明显异常仅被动等待家

属，未及时拨打120亦未进

行基础急救，存在过错。

董某拒绝尸检，不能排

除心源性猝死，故其主张全

部责任证据不足。但警方

及急救记录显示“口腔食物

残渣“”“深度昏迷”，可高度

怀疑气道堵塞，若及时施救

或许能避免死亡，老年公寓

过错与死亡之间具有“相当

因果关系”。二审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九派

七旬老人“试住”老年公寓当天猝死，但双方尚未签订合同，
委托方也没有缴纳分文，老年公寓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试住当天老人猝死 老年公寓该不该担责

基本案情

申请人王某，男，1965年9月15日出生，

2017年7月1日入职某机械公司，双方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5年7月，王某向

机械公司提出弹性延迟退休申请。机械公

司口头答复王某，公司没有关于延迟退休的

规定，男职工都是60岁退休。9月，王某达

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9月

15 日上午，机械公司要求王某在一份载有

“本人确认已达到退休年龄”的文件上签字，

王某当场提出异议，表示其尚未达到延迟退

休新规规定的退休年龄，且已申请弹性延迟

退休。机械公司告知王某，如不签字则不能

继续在公司工作，王某遂在该文件上签字。

当日下午，机械公司以王某“达到退休年龄”

为由，向其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并

告知自9月16日起双方建立劳务关系。10

月，王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请求裁决机械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

合同赔偿金97500元。

仲裁委员会裁决：机械公司支付违法终

止劳动合同赔偿金93750元。

案例分析

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的办法》第一条规定，王某应于2025年
12月达到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根据《国
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
第三条、《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第二
条规定，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自愿选择
弹性提前退休的，应至少在本人选择的退休
时间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告知所在单位，
且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得
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故弹性提前退休系
劳动者特定情形下提前办理退休手续的权
利，该权利的行使以劳动者自愿为前提，且
劳动者应至少提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用
人单位明示。

本案中，王某虽在2025 年 9月已达最
低缴费年限和原法定退休年龄，距改革后
法定退休年龄不超过3年，满足弹性提前
退休的基础要件，但王某在机械公司要求
下签署确认退休年龄文件，无法直接体现
其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意思表示，且综合
王某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已申请弹性延
迟退休的事实，足以推定其并无提前退休
意愿。机械公司关于王某签字确认已达退
休年龄即可视为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主
张，仲裁委员会不予支持。

山东发布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

弹性提前退休应以
劳动者自愿选择为前提


